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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錄自 98年 10月 19日通過之生命教育學程辦法 

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研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※應修學分為 26 學分。必修 18 學分，選修 8 學分 

 

類

型 

修課 

順序 
課程名稱 

學分

數 

開設系所 

上課地點 
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

必 

修 

課 

程 

1 生命教育 2 通識中心 林學仁 
針對生命教育之重要課題，提供學生生命教

育的基本概念，以奠立進階學習的基礎。 

1 哲學概論 2 
通識中心 

東語系 
林安梧 

透過哲學，進行後設反思，協助思考人與世

界的連結問題。 

1 基本倫理學 2 
生命教育 

學程 
許智香 

藉由對基礎倫理學內涵的理解，引導學生討

論自身對生命與死亡的探究。 

2 宗教學概論 2 通識中心 周柔含 
透過對宗教的認識，為學生開啟不同的生活

方式，同時培養新的生命態度。 

2 婚姻與家庭 2 
兒家系 

社工系 

李雪菱 

蘇弈如 

透過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，了解婚姻與家庭

間的重要關係。 

2 生命倫理學 2   
透過生命教育的深入研究與廣泛運用，了解

生命倫理中的人文價值。 

3 生死學 2 通識中心 周柔含 

了解生死關懷課題在生命教育的定位與角

色，並進一步探討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死關

懷議題。 

3 
靈性發展與

修養 
2 

生命教育

學程 
周柔含 

透過各種體驗活動、實踐課程，提升學生之

生命智慧與人格靈性。 

4 

生命教育課

程設計與實

施 

2 
生命教育 

學程 
何縕琪 

以情意教育為主的生命教育課程設計，培養

學生發展創新教學模式。 

共 9 堂課，18 學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